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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B7_9E_E5_A4_A7_E5_c80_264536.htm 一、指导思想 随着

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，我国的民主与法

制建设进一步加强，立法、司法、法律服务以及经济管理、

行政管理、社会管理等部门及行业，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法

律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的需求量骤增。为满足社会需求，经

教育部批准，福州大学自2005年开始面向全国招收法律硕士

专业学位研究生。 二、招生对象及报名条件 1. 拥护中国共产

党的领导，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，品德良好，遵纪

守法。 2. 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①国家承认学

历的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；②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

业学历的人员；③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毕业学历后经两年或

两年以上（从大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的9月1日），达

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；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

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

报考；④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员。 3. 身体健康状况

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。 4. 下列13个专业不得报考法律硕士专

业学位：法学、经济法、国际法、国际经济法、劳动改造法

、商法、公证、法律事务、行政法、律师、涉外经济与法律

、知识产权法、刑事法。 三、报名 1、考生报名前应仔细核

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，报考资格审查将在复试阶段进行

。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将不予录取，相关后果由考生本

人承担。实行网上报名不再要求考生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并加

盖公章，考生与所在单位因报考产生问题由其双方依法自行



处理。 2、采取全国统一的网上报名和现场照相、交费和验

证相结合的报名方式（报名方式见招生说明）。 3、考生必

须如实、准确提交报名信息，不得弄虚作假。一旦发现考生

提交的报名信息不实，取消考生报考资格或录取资格，后果

自负。 四、考试 1. 初试时间：2008年1月（具体以教育部时间

为准）。 2．参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全国联考的

考试科目为：①政治理论（满分100分）；②英语（满分100

分）；③专业基础课（含刑法、民法，满分150分）；④综合

课（含法理、宪法和中国法制史，满分150分）。其中政治、

英语使用全国统考试卷，两门业务课的命题由教育部考试中

心承办。 3. 复试：①外语综合能力测试（含听力、口语及专

业外语的测试）；②综合面试（包含初试所涉及的笔试内容

及学生的成长经历和研究能力）。 五、考试大纲和指导用书 

考试大纲和指导用书为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

会秘书处负责编订的2008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考

试大纲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